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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系控股股东内部持股结构调整，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十堰中达汇享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十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股权结构变动不涉及公司层面的增持或减持行为，不会导致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改

变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构成，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等

产生实质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拟发生变动的情况

（一）本次股权结构变动概况

近日，湖北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量股份”或“上市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十堰中达汇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达汇享”）

出具的《告知函》，获悉中达汇享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北扬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扬达有限”）之股东深圳市霖之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霖

之源”）、德润杰伟投资（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润杰伟”）与十堰汉

江智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江智联”）签订涉及相关

权益变动的转让协议，约定汉江智联受让德润杰伟、霖之源分别持有的中达汇享

15%的财产份额，及受让德润杰伟、霖之源分别持有的扬达有限 24%和 25%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1、《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

2026 年 2 月 3 日汉江智联（乙方）与霖之源（甲方一）、德润杰伟（甲方

二）签署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甲方一与甲方二将其各自持有的 15%中达

汇享的财产份额转让给乙方。

（1）甲方陈述与保证

合伙企业于乙方办理相关入伙、登记手续之日起，乙方即享有标的份额所对

应的合伙人身份及权利并依法承担有限合伙人的义务与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至交割完成前，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对标的财产份额进行

任何处置。

甲方一、甲方二保证对标的份额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和处分权，保证在财产份

额上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保证财产份额未被查封，并不受任何第三人

之追索。否则，甲方一、甲方二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乙方办理相关入伙、登记手续之日起，乙方即享有标的份额所对应的合伙人

身份及权利并依法承担有限合伙人的义务与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至交割完成前，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对标的财产份额进行

任何处置。

（2）乙方陈述与保证

乙方具有签订本协议的主体资格，并已获得签订和履行本协议的相应授权或

批准。

乙方支付的转让价款系为其合法拥有的并具有完全支配权限的资金，不存在

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

上述涉及的财产份额转让事项已经中达汇享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并形成决

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2026 年 2 月 3 日汉江智联（乙方）与霖之源（甲方一）、德润杰伟（甲方

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一与甲方二将其分别持有的 25%、24%扬

达有限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1）甲方陈述与保证

甲方一、甲方二为合同标的股权的唯一合法拥有者，其有资格行使对标的股

权的完全处分权。

本合同签署日前，甲方一、甲方二未与任何第三方签订任何形式的法律文件、

亦未采取任何其他法律允许的方式对标的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置，该处置包括

但不限于转让、质押、被查封、让渡附属于标的股权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标的股

权不会因甲方或其他任何第三方原因而依法受到限制，以致影响股权转让法律程

序的正常进行，该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法院依法对本合同标的股权采取冻结措施等。

（2）乙方陈述与保证

乙方具有签订本合同的主体资格，并已获得签订和履行本协议的相应授权或

批准。乙方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让标的股权的条件，不会

因为乙方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影响股权转让法律程序的正常进行。

乙方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收购标的股权，乙方保证能够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

转让价款，且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乙方本次受让标的股权系乙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本合同签订前乙方已充分了解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股权架构，同

意以现状受让标的股权并有足够的条件及能力履行本合同。

乙方保证受让行为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后，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收益等依

法均由乙方承受，与甲方一、甲方二无关。

上述涉及的股权转让事项已经扬达有限股东会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控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汉江智联作为中达汇享合伙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仍为中达汇享，实际控制人仍为十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本次股

权结构变动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1、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的股权关系控制情况如下：

2、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的股权关系控制情况如下：

二、本次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保障上市公司长远稳健发展，霖之源与



德润杰伟拟将其各自持有的久量股份控股股东中达汇享的财产份额及中达汇享

执行事务合伙人扬达有限的股权均转让给汉江智联。本次权益变动旨在为上市公

司发展赋能，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及管理效率，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本次股

权结构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十堰中达汇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十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不涉及公司层面的增持或减持行为，不会导致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改变公

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层构成，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等产生

实质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及时编制并披露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久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3 日


